
合江县白鹿镇天堂湾砂岩矿勘探采购项目

采购需求

一、供应商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1.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注：①供应商若为企业法人：提供“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未换证的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

码证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②若为事业法人：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人登

记证书”；未换证的提交“事业法人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③若为其他组

织：提供“对应主管部门颁发的准许执业证明文件或营业执照”；④若为自然人：

提供“身份证明材料”；⑤供应商属于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移动、

联通、广电等有行业特殊情况的，可提供企业分支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

执照（复印件）及其他企业分支机构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签署和授权可由分支

机构负责人签署和授权。符合以上要求的提供复印件】；

1.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注：①可提供第三方审计

机构出具的 2022 或 2023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复印件（包含审计报告和审计报

告中所涉及的财务报表和报表附注）；②也可提供供应商内部的 2022 或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复印件（至少包含资产负债表）；③也可提供截至响应文件递交截

止日一年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复印件）；④供应商注册时间截至响应文件递

交截止日不足一年的，也可提供加盖工商备案主管部门印章的公司章程复印件；

⑤也可提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承诺函。】；

1.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函】；

1.4 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①可提供 2023 年 1 月 1

日以来任意 1个月缴纳税收和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回执单复印件（属于免税企业

的，应提供相关部门出具的免税证明材料）；②也可提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

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的承诺函。】；

1.5 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

供承诺函】；

1.6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提供承诺函】；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3、本次政府采购活动要求的特殊资格性条件：

3.1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及其现任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无行贿犯

罪记录【提供承诺函】；

3.2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提供承诺函】；

3.3 供应商需具备省级及以上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测绘乙级(含) 及以上资

质证书【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供应商公章】。

二、采购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一）项目概况

根据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同意《合江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

—2025 年）》的函（泸市自然资规函〔2023〕160 号），“合江县白鹿镇天堂湾

砂岩矿”为规划批复的新设开采规划区块。为了缓解合江县砖红色饰面用砂岩供

应紧张，保障今后市场供应，促进全县经济发展和更好的利用合江县境内矿产资

源，按照《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登记管理的通知》（自

然资规〔2023〕4 号）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自然资源部矿业权出让

登记工作规程（试行）〉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1〕74 号）的要求，合江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投放合江县白鹿镇天堂湾砂岩矿采矿权。根据勘查实施方

案，本项目勘查程度为勘探，勘查矿种为砂岩（饰面用石材），通过勘探工作为

矿业权出让和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提供基础地质依据。本项目预算金额：982300

元。

（二）服务的内容（实质性要求）

1.本项目工作范围为在“泸市自然资规函〔2023〕160 号”批复的范围内经

勘查实施方案优化调整后的矿区范围，勘查区面积 439.05 亩。

2.配备专业技术人员、研究人员对该矿山开展以往资料收集、矿山测绘、水

工环地质调查、钻探、室内试验等工作。根据项目勘查实施方案、国家、行业相



关规范及采购人要求，发现和查明砂岩矿床（体）并评价其开发利用价值，为采

矿权出让、矿山建设规划、设计提供矿产资源储量和开采技术条件等必需的资料。

编制并提交《合江县九支镇油草湾砂岩勘探报告》。

（三）技术服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勘查任务

根据《饰面石材矿产地质勘查规范》(DZ／T0291-2015)，详细查明矿床地质

特征，确定矿体的形态、产状、规模、空间位置和矿石质量特征，确定矿体的连

续性，详细查明矿体开采技术条件，对饰面石材的加工技术性能进行测试，为可

行性研究、矿山建设设计提供依据。

2.勘查依据（包含但不限于，按现行最新标准执行）

（1）《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 13908-2020）；

（2）《固体矿产资源量分类》（GB/T 17766-2020）；

（3）《固体矿产勘查工作规范》（GB/T 33444-2016）；

（4）《工程测量标准》（GB 50026-2020）；

（5）《全球定位系统 GPS 测量规范》（GB/T 18314-2009）；

（6）《地质矿产勘查测量规范》（GB/T 18341-2021）；

（7）《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范》（GB/T 12719-2021）；

（8）《饰面石材矿产地质勘查规范》（DZ/T 0291-2015）；

（9）《地质岩心钻探规程》（DZ/T 0227-2010）；

（10）《绿色地质勘查工作规范》（DZ/T 0374-2021）。

3.其他要求

（1）保密要求：供应商应严格遵守相关保密条例，保证本项目所有的资料

及成果不得传递给无关的第三方；工作中作废的有关资料统一回收、保管并交采

购人统一销毁处理；妥善保管、保存成果工作，否则供应商承担全部的经济和法



律责任。

（2）安全要求：成交供应商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一切安全责任由成交供

应商全部自行负责承担。

（3）成果归属：本项目知识产权成果归采购人所有。成果审定合格后，按

采购人要求提交完整的 5份纸质版本和电子版本。

（4）注册公示：本项目投标人应按照《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

地质勘查活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川自然资规[2022]6 号）要求，在

“全国地质勘查行业监管服务平台”注册并填报公示信息。

（5）报告编制要求：本项目投标人应按照《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矿

产资源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川自然资发〔2023〕27 号）要求进行报告编制。

（6）现场核查：评审备案过程中，采购人有权进行现场核查并对评审备案

的报告进行随机抽查。

(7)加强野外地质勘查活动监管:野外地质勘查工作结束，探获资源量的，须

按照有关标准要求和勘查实施方案进行野外验收,有上级主管部门的地勘单位，

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进行野外验收，其它地勘单位由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委托专

家或中介机构进行野外验收。

（四）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服务时间：合同签订后 60 日历天完成/完工。

2.实施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合江县范围内）。

3.质保期：验收合格后 1年。

4.付款方式：完工后须提交全套成果，经验收合格 3个月后支付至合同金额

的 100%。

5.相关商务条款：

本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及的所有水电、仓储搬运及钻探施工平场、修路、青苗

赔偿等所有工作和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6.履约验收：



以供应商提交的地质勘查成果报告通过储量评审机构组织专家对报告的审

查，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

库〔2016〕205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验收。

7.其他要求

其他未尽事宜由供需双方在采购合同中详细约定。



三、评分标准

序
号

评分因素
及权重

分
值

评分标准 说明

1 报价 10%
10

分

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最后一轮报价最低的报价为基准

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

公式计算：报价得分=（磋商基准价／磋商报价）×10×

100%。

注：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微

企业）价格扣除。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

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对小型和微型企业

产品的价格给予 1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

审。

共同评审因素

2
人员配置

27%
27

分

投标人为本项目提供的服务团队的技术人员中：

1.项目负责人具有地矿类中级职称得 1 分，具有地矿类

高级及以上职称得 2 分；具有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与环境

地质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职称得 2 分。本项最多得 4 分。

2.项目技术负责人具有地矿类中级工程师职称的得 1

分，具有地矿类高级工程师职称的得 2 分，具有地矿类正

高级工程师职称的得 4 分。本项最多得 4 分。

3.其他主要人员：

（1）地质专业负责人（1 名）：具有地矿类中级职称得

1分，具有地矿类高级及以上职称得 2 分，本项最多 2分。

（2）测绘专业负责人（1 名）：具有测绘相关专业中级

职称得 1 分，具有测绘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职称得 2 分；

同时具有全国注册测绘师资格的加 1分。本项最高得 3分。

（3）探矿专业负责人（1 名）：具有探矿类专业中级职

称得 1 分，具有探矿类专业高级职称得 2分，具有探矿类

专业正高级职称得 4 分。本项最多 4 分。

（4）安全管理负责人（1 名）：具有安全工程中级职称

得 1 分，具有安全工程高级及以上职称得 2 分；同时具有

全国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的加 1 分。本项最高得 3 分。

（5）水工环专业负责人（1 名）：具有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与环境地质相关专业中级职称得 2分，具有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职称得 4 分。本

项最多 4 分。

4.除上述人员以外，每配备 1 个地质调查与矿产勘查或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或测绘专业中级及以上职

称的得 1 分；本项最高得 3 分。

注：1、以上人员不重复计分；

2、投标人拟投入的人员除提供相应的证书复印件及在

职证明材料并加盖公（鲜）章。

共同评审因素



3 业绩 9%
9

分

自 2021 年 1 月 1日起，投标人完成的类似项目业绩，

每提供一个得 3 分，最多得 9 分；

注:1、类似业绩是指:勘查等与本项目采购需求相关的

业绩;

2、须提供中标(成交)通知书复印件或合同复印件和勘

查成果报告的评审意见或备案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作

为佐证资料。

共同评审因素

4
实施方案

38%

38

分

1.投标人技术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①对项目的理解

和描述；②项目区地质矿产概况分析；③方案编制依据和

标准；④主要技术手段和措施方案得 12 分；每缺一项扣 3

分；每项有一处内容错误或缺陷的扣 1.5 分；每项扣完为

止。

2.投标人提供的进度方案包括但不限于：①工期安排；

②进度控制管理方法；③工期总体控制措施；④工期保障

措施等得 12 分，每缺一项扣 3 分；每项有一处内容错误

或缺陷的扣 1.5 分；每项扣完为止。

3.投标人提供的质量保障措施包括但不限于：①质量目

标；②质量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运行；③质量保证体系得

等得 6 分，每缺一项扣 2 分；每项有一处内容错误或缺陷

的扣 1 分；每项扣完为止。

4.投标人提供的安全保障措施包括但不限于：①安全目

标；②安全管理制度；③安全保障措施④突发事件处置预

案等得 8 分，每缺一项扣 2分；每项有一处内容错误或缺

陷的扣 1 分；每项扣完为止。

注：错误或缺陷是指项目名称错误，项目实施地点错误，

进度计划超期，实施的相关规范标准等与国家或行业或磋

商文件要求符合，方案内容与项目需求不一致，方案中直

接套用其他项目内容明显与本项目无关等。

技术类评审因素

5
售后服务

方案 16%

16

分

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①售后服务

人员；②售后服务的内容；③售后服务保障措施；④售后

应急处理预案方案等得 16 分，每缺一项扣 4 分；每项有

一处内容错误或缺陷的扣 2 分；每项扣完为止。

注：错误或缺陷是指项目名称错误，项目实施主体错误，

实施的相关规范标准等与国家或行业或磋商文件要求不

符合，方案内容与项目需求不一致，方案中直接套用其他

项目内容明显与本项目无关等。

技术类评审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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